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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十五國當中的十個歐盟會員國，制定了印刷

書籍的定價機制法規，而其中至少八個會員國將其法規延伸至數位書籍的定價。

本文將探討數位書籍定價制度中，文化與經濟的爭議，以及當中法律相關議題，

並討論數位書籍的零售價格制價爭議。所有事實證明，即使沿用歐盟法規中的印

刷書籍定價模式，目前當中對於數位書籍的訂價方式仍存在許多問題。 

 

 簡介 

書本在許多西方國家中都根據零售需求制價，即維持所謂的統一零售價 （RPM）。

一開始的定價策略是基於出版商與零售商之間的協議，後來才改為根據法律來制

定管理。不論透過協議或法律，書籍定價制度的準則往往來自書籍的獨特性，它

們與其他零售商品不同，擁有特定文化與教育價值，例如出版業中對於作者的獎

補助、書籍的消費稅率等等，都有其特殊考量因素，而最終端的定價制度則涵蓋

了支持小型獨立書店存活，以及使書店和出版業都能夠在商業利益和內容本身取

得恰當平衡。舉例而言，英國的淨書價協議（Net Book Agreement）中強調定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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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重要，是為了防止因為零售市場競爭讓書店存活率降低，導致出版品項數

和印刷量下降，而讓書價升高。根據相同原理，書籍定價法規在荷蘭運作時，是

為了讓書籍供應能夠長遠而多元，不只是書店網絡擴增，其庫存書的多元性也同

等重要，其他許多使用此訂價制度的國家也是基於同樣動機。 

 

數位書即出現時，許多具備書籍定價制度的國家開始思考，該制度是否也是用於

數位出版品？數位書籍代理商 2010到 2013年的定價動盪為這個問題丟出了另一

個思考角度，為了回應亞馬遜網路書店擴大市占率而進行的下殺價格策略，當時

來自不同國家的六大出版商決定與蘋果公司攜手合作，制定出一套「代理商模式」，

希望零售商共同遵守出版商提供的零售價格。出版商擔憂低價策略會讓消費者對

於書的價值感降低，同業惡性競爭，最終連批發價格都得降低。亞馬遜網路書店

一開始不同意這個代理商模式，數月後才妥協，數位書籍的代理商定價制度因此

不同於過往由零售商之間制訂印刷書籍定價法律和協議，而是由出版商和大型零

售商的角力而生。直到歐盟委員會和美國司法部開始進行其中的反壟斷調查，出

版商才放棄上述的代理商制價模式。 

 

本文將針對數位書籍的定價制度探討其中文化、經濟和法律面向。過去有許多探

討印刷書籍的定價制度相關議題，但缺乏針對數位出版的討論，希望本文能夠彌

補這塊不足。首先，針對經濟上的統一零售價（RPM）進行分析，然後描繪出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對於印刷書籍和數位書籍的定價制度，以及

書籍定價制度的相關文化政策動機和經濟觀點。再列出書籍出版產業相關的經濟

特點，包含正在起步的數位書籍。有鑑於印刷書籍和數位書籍之間的關係緊密，

本文接下來將會先分析印刷書籍的定價制度，以及所有支持此制度的證據，然後

根據此制度調查其適用於數位書籍的程度，並簡單討論歐盟法律之下，數位書籍

的定價制度是否恰當。最後，本文將證明，即使定價制度適用於印刷書籍，對數

位書籍而言仍具有許多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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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零售價（RPM）的經濟背景 

統一零售價制的是在消費市場中，商品的售價制定規定，建議售價不得超過或低

於此價，因此，統一零售價可能左右消費市場。從統一零售價的概念和歷史來看，

書籍的統一零售價並無不同，統一零售價可用於所有商品類別。 

 

製造商觀點 

高度競爭的市場中，統一零售價通常不受製造商青睞，因為通常價錢愈低，需求

愈高，零售市場競爭結果往往是藉由降低價格來促進消費量，此時若製造商的批

發價不受市場競爭影響，則利潤增加。對於製造商而言，遵守統一零售價的動機

有兩種，一種是控制零售價格，以提高批發價。另一種動機則是為了牽制零售商

不進貨對手的商品。統一零售價令零售商進行服務競爭而非削價競爭，而若品質

持續提高，統一零售價格也可能提高。 

 

零售商觀點 

對零售商而言，使用統一零售價制度也是為了消彌競爭。若批發價統一，則維持

零售價高才能保障淨利，但是當定價折扣為零售商帶來更高的市占率，統一零售

價則失去其作用。 

 

經驗證據 

根據理論，由市場結構和需求構成的統一零售價制度，可能包含支持和反對市場

競爭的動機。因此要釐清統一零售價制度對於公共利益的影響是不可能的。 

 

政策動機 

一般來說，政策制定者是考量書籍的多元性和可及性制定政策，以下討論的維印

刷書籍。支持書籍定價制度的人多是考慮書店之間的自由價格競爭可能導致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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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獨立書店消失，而提供得起折扣的大型連鎖書店和超市單獨受益，並只重視暢

銷大書，如此一來，其他的書店和出版商也就得專注於暢銷書，使出版品的多樣

性減少。因此書籍定價制度有助於書店願意買進不見得那麼暢銷但對文化有其影

響的書籍，定價將保障書店進貨的營收。 

 

至於反對書籍定價制度的聲音則來自支持競爭策略者，他們認為定價制度削減書

店之間的競爭，將導致零售價格升高，更可能導致經濟平等問題，例如收入較低

者可能買不起特定種類的高單價書籍。 

 

出版業和新興的數位書籍市場 

傳統的書籍生產往往由高固定成本和低利潤構成。數位出版技術則大幅改善高成

本問題，還促進了個人出版興盛。以下是幾點印刷書籍和數位書籍的不同之處：

1) 數位書籍讀者需要特定載具來閱讀，因此數位讀者往往是電腦或平板使用者，

其中亞馬遜網路書店的 Kindle 和蘋果電腦作業系統（iOS）或谷歌行動作業系統

（Android），為了發展這些載具，零售商需要投注比印刷更多的心力。 

2) 對讀者來說，數位書籍有其優缺點，優點是容易攜帶、容易購買、以及可分

篇章購買有用的非文學書籍，例如旅遊書。缺點則是難於分享，並且容易因為載

具被竊而一下失去所有數位書籍。上述優缺點可解釋為何至今消費者仍同時使用

出版書籍及數位書籍。 

 

法律內文 

歐盟法律沒有為書籍定價制度設立法條，這將使定價制度法律更難以運用於數位

書籍定價制度上，因為數位書即可視為一種服務，但印刷書籍是商品，為服務定

價本來就相對困難，當涉及跨國交易，將會產生更大問題。因此現在問題是針對

數位書籍的統一零售價制度是否符合歐盟法律規範？延伸舉例，如同上述討論的

代理商制價法可能為此問題解套，但由於種種問題，2011 年歐盟委員會正式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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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使用代理商定價制度的出版商進行反壟斷調查，因此代理商定價制已不再沿

用。 

結語 

即使 1980 年代以降，愈來愈多經濟學者接受統一零售價的刺激競爭動機，但對

於出版業而言，競爭情況不如預期。即使如此，仍有「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當中的十五國，制定了印刷書籍的定價機制法規，而其中至少八個國

家甚至將其法規延伸至數位書籍的定價。即使無法刺激市場競爭，書籍定價制度

仍廣為立法者接受，以緩和零售商與出版商之間的競爭關係。要解決此矛盾，需

要更多國家在某段時期的書籍定價制度作為案例研究。 

 

針對數位書籍的經濟分析顯示，定價制度並不適用其中。考量到歐盟法律的問題，

數位書籍不可能使用與印刷書籍相同的定價制度。在數位書籍的討論中，所有與

零售相關的議題都不容易建立，因為所有零售商視為重點的地理版權在數位書籍

中都不適用。數位書籍使用定價制度的價值在於促進多元而獨特的零售市場，有

人可能將此論點視為對抗亞馬遜這種連鎖書店龍頭，但矛盾的是，定價制度其實

是促進零售競爭的好方法。未來相關法律應該要制止類似亞馬遜網路書店所做，

壟斷數位出版零售市場，並濫用其主導地位，例如降低書及消費稅，並且補助對

於書籍數位化有貢獻的作家與機構，改善數位出版的效率和法律正當性。 

 

 


